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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第 2042(2012)、2043(2012)、2118(2013)、2139(2014)、2165(2014)、2175 

(2014)、2191(2014)、2209(2015)、2254(2015)、2258(2015)和 2268(2016)号决议， 

 重申对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的坚定承诺， 

 深感不安的是，叙利亚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继续恶化，叙利亚目前有 1 350

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约有 610 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已定居在叙利亚

的 50 万巴勒斯坦难民)，被围困地区有几十万人身陷苦难，  

 对发生不可接受和不断升级的暴力和阿勒颇的交战近日越来越激烈深表愤

怒， 

 强烈谴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胜利阵线

和其他所有与基地组织或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事业

和实体以及安全理事会指认的其他恐怖团体进一步发动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伤亡

和毁坏，再次促请所有各方承诺终止这些组织和个人的恐怖行为，同时重申一切

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任何恐怖行

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时发生，何人所为，都是不可开脱的犯罪行为， 

 赞赏地注意到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共同主席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共和国做

出的努力， 

 重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前危机的唯一持久解决办法是启动一个建立在

第 2118(2013)号决议认可的 2012 年 6 月 30 日日内瓦公报、安理会第 2254(2015)

和2268(2016)号决议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相关声明基础上的由叙利亚主导的包

容各方的政治进程， 

http://undocs.org/ch/S/RES/2042(2012)
http://undocs.org/ch/S/RES/2043(2012)
http://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75(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75(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209(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68(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268(2016)


S/2016/847  

 

16-17500 (C) 2/8 

 

 严重关注安理会第 2139(2014)、2165(2014)、2191(2014)和 2258(2015)号决议

未得到有效执行，为此回顾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以及安全理事会所有相

关决定为所有各方规定的法律义务，包括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袭击，

包括对学校、医疗设施的袭击，停止故意断水、滥用包括大炮和桶装炸弹在内的

武器和进行空袭、用迫击炮狂轰滥炸、使用汽车炸弹、发动自杀袭击和使用钻地

炸弹，停止将平民挨饿作为作战手段，包括包围人口集中地区、广泛实施酷刑、

虐待、任意处决、法外处决、强迫失踪、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停止一切严重

侵害和虐待儿童的行为， 

 注意到秘书长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内部调查委员会，调查联合国-叙利亚阿

拉伯红新月会前往叙利亚乌姆鲁库布拉的救济行动 2016 年 9 月 19 日遭到轰炸的

事件，敦促所有有关各方与委员会全面合作，着重指出必须立即完成调查工作，

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强烈谴责普遍侵犯践踏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强调需要终止这

些违法侵权行为不受惩罚的局面，为此再次强调，必须将叙利亚境内有这些违法

侵权行为或为此要承担其他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强调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继续威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如果危机得不到

政治解决，这一局势将继续进一步恶化，为此强调叙利亚冲突无法通过军事途径

解决， 

 重申安理会在第 2258(2015)号决议中表示，它打算在出现不遵守第 2139 

(2014)、第 2165(2014)和第 2191(2014)号决议情况时，进一步采取措施， 

 回顾《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会员国有义务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决定， 

 1. 要求叙利亚冲突的所有各方，特别是叙利亚当局，立即视情履行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为其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在所有被围困和偏僻地区这样做，

立即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139(2014)、2165(2014)、2191(2014)、2209(2015)、

2254(2015)、2258(2015)和 2268(2016)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回顾叙利亚境内的违法

侵权行为不会不受惩罚； 

 2. 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 2016 年 9 月 9 日的协议，促请所有

各方遵循上述协议，包括旨在让人道主义人员和物资立即不受阻碍地通行，特别

是每周实行 48 小时人道主义停战，敦促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共同主席确保这一

协议得到执行； 

 3. 敦促立即落实停止敌对行动，特别是在阿勒颇，强调任何一方都可以提

请停止敌对行动工作队注意违反或可能违反停止敌对行动的行为，还敦促根据停

止敌对行动的条款允许人道主义人员和物资立即安全和不受阻碍地在叙利亚全

境通行； 

http://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39(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65(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91(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209(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58(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6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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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强调，作为一个重大优先事项，迫切需要把温和反对派部队与“胜利阵

线”分开并进行核实，要求所有各方防止与基地组织或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

沙)或“胜利阵线”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以及安全理事会指认的其

他恐怖团体收取物质和财务支持，敦促国际支持小组成员劝阻各方不要同其携手

作战，从中分离出来，并正式加入停止敌对行动； 

 5. 要求所有各方遵守联合国允许人道主义人员和物资通行的要求，遵守第

2268(2016)号决议所述停止敌对行动和 2016 年 9 月 9 日的协议，包括从卡斯特亚

大道回撤和在这条路上设立检查站，为紧急医疗后送提供便利，并为人道主义和

医疗目的使用东阿勒颇和西阿勒颇之间的哈拉比通道； 

 6. 欢迎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 2016 年 10 月 6 日为促使阿勒颇局势恢复正

常采取的举措，请秘书长与有关各方合作，向安全理事会提交落实这一举措的详

细计划，以获得安全理事会认可； 

 7. 重申叙利亚当前危机的唯一持久解决办法是开展叙利亚主导的包容各

方的政治进程，满足叙利亚人民的正当愿望，以全面执行第 2118(2013)号决议核

可的 2012 年 6 月 30 日《日内瓦公报》，并在不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围绕政治、

人道主义和反恐等并行领域采取行动的同时，全面执行第 2254(2015)和 2268(2016)

号决议， 

 8. 痛惜全体叙利亚人参与的政治进程长期出现拖延，要求立即不再拖延地

启动包容各方的谈判，为此表示最全力支持特使做出努力，全面执行第 2254 号

决议，敦促叙利亚国内冲突所有各方为此不带先决条件地与特使进行积极和诚意

的合作，努力早日恢复叙利亚人之间的对话，重申叙利亚的未来要由叙利亚人自

己来决定； 

 9. 还请秘书长在适当时候向安理会报告叙利亚冲突所有各方执行本决议

的情况； 

 10.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http://undocs.org/ch/S/RES/2268(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254(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68(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26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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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减少暴力、恢复通行和建立联合执行中心 
 

  2016 年 9月 9 日，日内瓦 
 

 

 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下称“双方”)打算共同做出努力，为阿勒颇地区采取特

别措施，以稳定叙利亚的局势。界定伊黎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和温和武装反

对派部队控制的领土仍然是一个重大优先事项，区分“胜利阵线”和温和反对派

部队也是一个重大优先事项。 

 双方将指定以下措施生效的日期和时间(称为“D 日”)。 

 1. 在 D 日，叙利亚境内所有参加停止敌对行动的各方将再次承诺信守停

止敌对行动，并在 48 小时内充分遵守 2016 年 2 月 22 日《俄罗斯联邦和美国的

联合声明》规定的停止敌对行动条款。这些条款尤其包括：停止一切使用包括空

中轰炸、火箭、迫击炮、反坦克制导导弹在内的武器发动的攻击；不从停止敌对

行动其他各方那里获取或寻求获取领土；允许人道主义机构迅速、安全、不受阻

碍地不断进入它们控制的战区，立即让人道主义援助送达一切需要援助的人；在

有必要进行自卫时适度使用武力(即仅限于应对直接的威胁)。双方将商定 D 日的

日期和时间并通报所有各方。 

 2. 在 D 日后第二天，如果双方均对叙利亚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延续感到

满意，它们将把停止敌对行动延长到一段相互商定的时间。随后，双方可以决定

按相同条件无限期延长停止敌对行动。双方将利用它们对各方的影响力，让停止

敌对行动的条款充分得到遵守。 

 3. 特别措施还将在阿勒颇省卡斯特亚大道地区(由共同确定的坐标界定)开

始生效，特别是： 

 a. 从 D 日开始，甚至在卡斯特亚大道设立检查站之前，将根据停止

敌对行动的条款和联合国既定程序，与有关的联合国代表协调，运送人道主

义援助。在土耳其边界，联合国监测团将继续检查被指定经由卡斯特亚大道

向阿勒颇省东部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卡车并进行加封。从土耳其的检查和加

封地点到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在东阿勒颇和西阿勒颇的卸货地点之间，任何

机构不得破坏封条，不得打开卡车车厢。 

 b. 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或商定的另一第三方)将尽快(在商定的地

点)设立两个检查站，在项目署的检查点按本段下文所述的方式设立之前，

核实通过这条公路的只是经过联合国监测团检查的卡车，且封条未拆封。由

政府部队和反对派部队提供并得到双方相互接受、每班不超过二十名武装人

员的一个小分遣队，将分别为卡斯特亚大道西边和东边检查站的叙利亚阿拉

伯红新月会人员提供安保。联合国将监测(实际监测或遥控监测)检查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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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活动。在项目署(或商定的另一第三方)指导下的独立国际人员完成部

署后，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驻守的这些检查站和保障检查站实际安全的职

责将移交给他们。国际社会管理的检查站将(根据待制定的程序)分阶段开放

卡斯特亚大道所有人道主义、商业和民用车辆的通行，允许不受限制地行动，

并确保该公路不用于运输武器。管理检查站的人在与联合国和双方协商后，

将在认为他们有能力以安全有序的方式让车辆通行时，尽快实行分阶段放行。 

 c. 在设立 3(b)段所述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或商定的另一第三方检

查站的同时，亲政府部队和反对派部队将同时从卡斯特亚大道后撤，撤离的

地区将被视为“非军事区”。 

 具体而言，亲政府部队将： 

 把装甲战斗车和步兵战车(不包括 BTR-60 和不携带反坦克导弹的

BMP-1 战车)、坦克、大炮和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后从卡斯特亚大道向北

回撤 3 500 米； 

 把非单兵机枪、BTR-60 和不携带反坦克导弹的 BMP-1 战车从卡斯特亚

大道向北回撤 2 500 米； 

 把所有人员，但不包括两个观察哨的人员，从卡斯特亚大道向南回撤

1 000 米，只携带小武器或轻机枪； 

 把所有人员、武器和装备从卡斯特亚大道向南回撤 500 米； 

 在卡斯特亚大道以北 500 米以外设立两个观察哨。具体地点将根据地形

商定，最多驻守 15 名工作人员，配备仅用于自卫的小武器和观察设备； 

 不妨碍任何人道主义、民用和商业车辆在卡斯特亚大道上通行； 

 不占领反对派团体撤出的地区或在非军事区设立据点，但观察哨不在此

列； 

 反对派团体将同时采取下列行动： 

 在商定地图(待定)上的卡斯特亚大道的东端，反对派将根据库尔德民兵

部队的行动采取行动：如果卡斯特亚大道北边有库尔德人，反对派将留

在原地；如果库尔德人从卡斯特亚大道向南回撤 500 米，那么撤空的区

域将被视为非军事区，反对派团体将从这条路向北回撤 500 米； 

 在卡斯特亚大道的西端(从卡斯特亚购物中心向北延伸的对峙线上)，反

对派将做出与上文所述亲政府部队撤军相似的回撤。 

 位于卡斯特罗购物中心北面、俄罗斯提供地图上 31/15 区间的反对派团体将： 

http://undocs.org/ch/A/RES/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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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装甲战车和步兵战车(不带反坦克导弹的 BTR-60 和 BMP-1 战车除外)、

坦克、火炮和迫击炮等重武器向北回撤 3 000 米； 

 把非单兵机枪及不带反坦克导弹的 BTR-60 和 BMP-1 战车向北回撤 2 500

米； 

 所有人员往北回撤 1 000 米，只携带小武器或轻机枪； 

 在卡斯特亚购物中心至雷拉姆恩圆环附近的这段路上，反对派团体的人

员及武器将从卡斯特亚大道向北回撤 500 米。亲政权部队也从这两点间

的卡斯特亚大道段向南回撤 500 米； 

 不阻碍任何人道主义、民用和商业车辆通过卡斯特亚大道； 

 不会占领亲政权部队撤出的区域或在非军事区设立阵地，但观察哨除外； 

 反对派将尽一切努力防止胜利阵线部队从反对派控制的邻近区域推进到非

军事区。 

 d. 任何叙利亚人，包括携带武器的反对派武装部队，都可以通过卡斯

特亚大道离开阿勒颇，并有一项谅解，即他们不会受到伤害而且可以选择目

的地。携带武器离开阿勒颇的反对派部队必须提前与联合国代表协调，商定

通过卡斯特亚大道的时间、离开的人数以及带走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数目。还

有一项谅解，即遵守停止敌对行动并选择留在阿勒颇的平民或反对派部队不

会受到伤害。 

 e. 接报的任何一方进入非军事区的事件将提交给美国和俄罗斯。如果

胜利阵线战斗人员在联合执行中心成立后进入非军事区，美国和俄罗斯将根

据联合执行中心职权范围的规定采取行动。 

 f. 位于拉姆塞隘口的亲政府部队和反对派团体将在 D 日允许人道主

义人员和物资安全、不受阻碍和不断地进出阿勒颇东部和西部。他们还将与

联合国协调，让所有商业和民用车辆在拉姆塞隘口卡汗图曼路上不受限制地

通行，尽快建立一个由双方和联合国商定的监测机制，确保通行不受阻碍。

为此，双方和联合国的技术小组将在 D 日后的第四天举行会议。人道主义援

助的运送将遵守停止敌对行动的条款和联合国既定程序，并与联合国有关代

表进行协调。反对派团体或亲政府部队都不得在所附地图上用相应地理坐标

标示的区域(下称“区域”)内发动攻击。反对派团体或亲政府部队都不得试

图在“区域”内从对方手中夺取新领土。 

 4. 双方将相互确认，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同意遵守联合执行中心职权范

围规定的适用义务，包括在(按双方商定的地理坐标)指定的区域内的义务，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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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内，叙利亚军用飞机不得进行飞行(商定的非战斗飞行除外)，而且双方将

在这一区域设定针对胜利阵线的行动目标。 

 5. 一旦上文第 1 至第 4 段的措施(项目署检查站的设立、卡斯特亚大道上

商业和民用车辆的相关通行以及第 3f 段提到的监测机制的设立不在此列)得到执

行并令双方满意，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至少连续七天得到遵守，双方将根据双方商

定的职权范围和指定区域，宣布成立联合执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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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将从 D 日开始设立联合执行中心的筹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进行

初步讨论，交换用于界定胜利阵线和反对派团体在目前有敌对行动的地

区中控制的领土的必要信息，以便最终让联合执行中心开展工作。更全

面的界定工作将在联合执行中心设立后由专家来进行。联合执行中心的

筹备工作还包括：寻找适用的短期和长期办公用房；根据已经商定的职

权范围确定必要的工作程序；确定是否应根据实地的变化对已经商定的

指定地区地图做出双方都同意的调整，以便在停止敌对行动连续七天都

得到遵守并可以按本项谅解出入阿勒颇时，尽快让联合执行中心全面开

展工作。 

 在从 D 日到设立联合执行中心这一段时间内，双方将各自制定可以付

诸行动的胜利阵线和达伊沙(伊黎伊斯兰国)目标，供相互交流，这样就

可以在设立联合行动中心的当天就开始进行轰炸。在美国或俄罗斯对在

联合执行中心内商定的目标进行轰炸的同时，叙利亚将根据商定的职权

范围，在商定的指定区域内停止它(固定翼飞机和旋转翼飞机)的所有军

事飞行。 

 政府和参加停止敌对行动的反对派团体应在 D 日向双方证实它们承诺

遵守停止敌对行动。将根据在 2016 年 2 月 22 日联合声明中和 2016 年

3 月 28 日支持停止敌对行动的标准作业程序中商定的停止敌对行动条

款，来处理联合行动中心设立之前或之后发生的违反停止敌对行动的行

为。 

 双方承诺按第 3(b)段中的商定，加快在卡斯特亚大道上部署项目署检查站。 

 D 日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一大马士革时间 19 时开始。 

 每一方保留在它认为条款未得到履行时退出这一安排的权利。 

 


